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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北市政府工務局新建工程處  會議紀錄 

一、 開會事由：「福興公園南側道路新築工程」施工前說明會 
二、 開會時間：107年 7月 14日（星期六）下午 13時 00分 

三、 開會地點：興業區里民活動中心大廳  

四、 主持人：楊志宏                            記錄：劉治均 
五、 出席單位及人員：詳如簽到表。 

六、 各單位意見： 

(一)、 里民意見 
1. 里民(1)： 

(1). 本人居住興豐里，對工程簡報無意見，但對於福興

公園南側道路新築工程闢建後所造成的交通衝擊有

點擔心，因為道路路型就像考汽車駕照 S彎道一

樣，車輛直行先過 S型彎後再過 7字型彎道銜接興

順街，目前興隆路二段 203巷和興順街交叉口處無
任何交通號誌且屬於三叉路，新闢道路完工後車輛

將會由此條道路行駛銜接興隆路，此路口是交通衝

擊最大地方。 
(2). 本人建議將興隆路二段 203巷截彎取直，但可能牽

涉其他單位的土地權屬，故想瞭解未來此規劃之可

行性。 
2. 里民(2)： 

(1). 本人是興邦里敦南如意社區代表，對於前一位里民

所提意見有不同的看法，截彎取直看似直線道路應
是最好的行車方式，其實不然，因為新闢道路寬度

10公尺，但是福興公園南側道路新築工程闢建後為

8公尺寬道路，道路緊縮會造成交通瓶頸緊且該處
又是人車匯集的地方。本人想了解工程施工單位(新

工處)及市府交通主管機關(交通局)對於福興公園

南側道路新築工程闢建後有無周邊交通配套措施。 
(2). 建議興隆路二段 203巷 8公尺道路禁止通行大貨車

通行，並改為單行道。 

(3). 建議新闢道路完工後，車輛行駛至興隆路二段 203
巷後僅能左、右轉，禁止直行。 

3. 里民(3)： 

(1). 本人是興邦里敦南如意社區的住戶，工程即將開
工，施工初期對本社區影響較小，但工程需出土時，

重型土車可能會由興隆路二段 203巷出入，因興隆

路二段 203巷是 8米道路，大多為附近社區老人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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兒童出入，建議管制重型車輛不要從此出入工區。 

(2). 目前興邦里發生車禍最多的地方在興順街與興隆路

二段 203巷交會的地方，建議交通主管單位對於此
路段應多著力於改善交通方案之規劃，以保障在地

居民的通行安全。 

4. 里民(4)： 
(1). 敦南如意社區的住戶將是本工程闢建後主要受影響

的一群人，本人對工程並不是那麼了解，目前遭遇

到的情況，已有不少車輛從福興路行駛至本社區道
路，造成社區居民由停車場駛出後需留意左、右方

及前方來車，出停車場後又要注意是否有車輛會突

然出現，這是目前新闢道路尚未完工已經發生的狀

況，新闢道路通車後預估會增加不少車流量，造成

車輛碰撞的機率變高了，故請相關單位應詳細妥善

規劃交通動線。  
(2). 興順街標線型人行道目前僅劃設一半，行人通行相

當不安全，請教一下為何無法全部路段完整繪設？

如果相關單位連這點行政措施都做不到，很難想像
新築道路通車後還能提出甚麼保證或交通改善作

為。建議現在可以先作的就先調整動線，讓大家有

信心，也能讓工程施工順利。 
5. 里民(5) 

(1). 本案對在地居民影響很大，完工後通車延伸的交通

問題是我們最切身關心的，將來如有車禍發生，遭
殃的都是興旺里的里民居多，請問一下市府交通局

對於新闢道路完工後的交通改善配套措施是什麼。 

(2). 為何市府交通局沒有代表出席，主要交通管理單位
應該派代表出席施工說明會，回應里民意見。 

6. 里民(6) 

我是干邑莊園總幹事，本社區地下停車場出來的車輛，
將會行走興順街出去，附近三個社區出入都一樣。新闢

道路完工後勢必增加此路段車流量，請相關單位告訴說

明如何解決交通問題。 
7. 里民(7) 

居民最關心的就是車禍的問題，目前規劃新闢道路行駛

至興隆路二段 203巷時左右轉直行都可以，如果規劃新
闢道路僅能右轉，並規劃一個逆時鐘行駛的單行道，將

可使車流單純，減少不必要的車流交會，可以降低車禍

發生，提供給各位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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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里民(8) 

請問工程主辦機關之設計單位，新築道路工程有無規劃

洩水坡度、排水設施箱涵的排水方向。 
(二)、 里長意見 

1. 興旺里蘇里長： 

(1). 福興公園南側新築道路，興邦里及興豐里的里民有
很多不同意見，身為興旺里長為里上爭取多一條聯

外道路，若有造成不便，特別感謝興邦里及興豐里

的里民體諒。 
(2). 新築道路開通後若有造成興邦里及興豐里的不便，

本人將會積極協調改善解決問題。 

2. 興邦里張里長(電洽書面意見) 

(1). 福興公園南側道路新築工程開工後，請施工單位注意施

工期間工區周邊安全，尤其是重型施工車輛及機具進

出，需加強交維管制及指揮疏導工作，儘量避免工程車
輛由興隆路二段 203巷進出。 

(2). 新築道路開通後希望完工後交通動線可以調整為僅准

右轉興隆路二段 203巷，以避免大量車流湧入社區。 
(三)、 議員意見 

1. 簡議員舒培： 

(1). 地方居民最擔心完工後的交通衝擊，衝擊不是只影響
住戶而已，而是使用這條路的所有用路人，今日雖然

召開工程施工前說明會，本工程由新工處主辦但是影

響地方居民最大的是交通問題，市府交通局應該出席
把地方的意見收集回去整理研議相關交通改善配套措

施。 

(2). 原訂工程完工前半年召開交通規畫及調查地方說明
會，將因為時間過於倉促看不出成效，應於工程進行時

由交通局並行辦理 居民意見調查和研議執行交通配套

措施，若在完工前半年才做為時已晚。 
(3). 日後新工處召開工程施工說明會時，一定要請相關業務

權管單位出席，非主辦機關就不派員出席，不應成為理

由。 
(4). 對本工程道路開闢樂觀其成，地方居民的擔心亦可想而

知，主管機關必須要讓地方居民安心，新築道路開通之

後讓用路人、居民生命及財產更安全的保障。 
(5). 與會居民意見多為新闢道路完工後的交通問題，具體建

議不應該是完工前半年才辦理交通調查，應是開工後半

年就進行交通調查及說明，這樣才有充裕的時間來做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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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配套措施。 

(6). 請新工處將今天與會市民的交通相關意見攜回轉請交

通局及交通主管機關納入評估及規劃考量，並請交通局
於開工半年後，彙整整體評估結果，向地方說明逐一回

覆解答。 

2. 李慶元議員 
(1). 本案新闢道路僅為 8米寬，完工後道路將為汽車、機

車、腳踏車、行人通行使用，8米道路若扣除人行空間，

將使車道變窄，大小車輛共道加劇車禍風險，請交通
局研議有無降低車禍風險配套措施。 

(2). 新築道路工程用地上方都市計畫係 41號公園預定地，

應有 10米道路可行，倘若規劃為 10米道路相關車行

空間更加充裕。 

(3). 本案新闢道路完工前，應就興豐里、興邦里、興旺里

三個地區通盤檢討號誌燈、反射鏡、禁止臨停黃網線、
標誌、標線、標字、號誌燈之規劃及設置，並於開工

半年後由交通局及相關交通主管單位於說明會向地方

說明。 
(4). 有關興隆路二段 203巷 8米道路設置單行道確有其必

要及可行性，若採用單行道或是採後半段單行道，應

與地方社區居民討論後進行設置。 
(5). 興隆路二段 203巷 8米道路是否設置單行單道及禁止

大貨車、大巴士通行，涉及交通局及公運處權管，請

研議後向地方說明。 
(6). 近期已辦理文山景美 41號公園說明會，由大地工程處

主辦規劃施作全區休憩步道、增加許多老人及兒童遊

憩設施，未來此區將成為文山區美麗新樂園。 
(7). 工程施工期間請確實管制施工重型車輛，不要由興隆

路二段 203巷 8米道路出入。 

(8). 工程完工後於福興路 63巷出入口務必要設置號誌燈。 
(四)、 各單位說明 

1. 臺北市政府工務局新建工程處 

(1). 本工程在設計初期 106年 4月即已邀集相關單位檢討
於 97年招開之地方說明會所提相關議題，包含 203巷

8m的部分是否改成單行道、停車格及公車站牌移設等

議題。依本市交工處說明，道路開闢前後，鄰近居民
的感受不一定相同，如於道路開通後有調整動線的需

求，本處可配合設計問卷請區公所協助調查。道路雙

向改單向之動線變更，須由地方民意提案，區公所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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助調查，問卷調查會以擬變更動線路段道路兩側之門

牌住戶為調查對象。 

(2). 由興旺里經本新闢道路，主要是往羅斯福路公館方
向，於本工程出口處直接右轉 10m寬之 203巷，無須

行經 8m之 203巷，應不致有讓居民開車須走Ｓ型路線

情形。如欲將既有都市計畫道路截彎取直，涉及都市
計畫變更，短期內較難以實行。 

(3). 興豐里、興邦里、興旺里交通狀況已於去年 5月 18日

說明會請交通局要納入區域交通整體考量若還有相關
問題再請交通局回復。 

(4). 本處會確實管制承商施工重車避免由興隆路二段 203

巷 8米道路進出。 

2. 恆康工程顧問股份有限公司 

(1). 本工程設計有滯洪沉砂設施，新設排水設施接至永久

滯洪沉砂池後再行排放，完工後地表水排放量將小於
開發前量體之 80％，並不影響周遭排水系統；施工中

於新築道路兩旁設有臨時排水系統，排放至臨時滯洪

沉砂池後再行放流至既有排水系統；完工後車行箱涵
上方還原地貌，維持原有排水流向，將不影響現有排

水系統。 

(2). 本工程為 8米都市計畫道路，路型配置設有 1.5米寬
人行道，方便行人通行。  

(3). 本工程設計於福興路 63巷預留交通號誌所需管路設

施，便於日後相關單位使用。 
3. 好記營造有限公司 

本公司會確實管制重型車輛避免由興隆路二段 203巷出

入，並於施工車輛進出時安排交通疏導人員。 
4. 臺北市政府都市發展局:(書面意見) 

(1). 經查案址(本市文山區興隆段一小段 394-7地號等土地)

係經本府 98年 1月 23日府都規字第 09830046400號
公告「臺北市文山區都市計畫通盤檢討(主要計畫)案」

內變更為「道路用地(公共設施用地)」迄今。 

(2). 另依貴處106年6月23日北市工新設字第10635185800
號函及本局 106年 7月 3日北市都規字第 10635589500

號函，有關道路邊坡之擋土設施需使用公園用地，故

須變更為道路護坡用地部分，業已納入本局刻正辦理
之文山區都市計畫通盤檢討辦理。至有關案址新築工

程中施工之相關議題，本局無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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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 會議結論： 

1. 有關福興公園南側道路之鄰近區域道路交通配套措施及相

關規劃、調查事宜，請交通相關單位依權責辦理，本處將

於工程開工半年後(預計 108年 1月)召開說明會，並請相
關單位於說明會中答覆說明。 

2. 請施工廠商於施工期間避免重型車輛禁行興隆路二段 203

巷道路，並配置交維管制疏導人員，以確保工區周邊道路
行車安全。 

       ～以下空白～ 

散會：下午 2時 30分 


